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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    月    日
出租方：                            （以下简称“甲方”）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联系地址：
承租方：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基础上，就乙方承租甲方房屋及附属设备设施等有关事宜签订本合同。

第一章  租赁房屋基本情况

第一条  房屋名称为：                      ，位于                          
第二条  房屋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第3条 甲方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对该房屋享有合法的出租权利。

第4条 房屋的用途：          
第5条 房屋交验见附件一。

第二章  租赁期限及免租期

第6条 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其中装修期自     年 _  _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章  租金、保证金、物业管理费、其他杂费

第7条 双方约定租金为人民币    元/天·平方米，全年按    天计算，租金为人民币_   _元/月；甲方为乙方开具正规发票 
第8条 租金支付方式为：

（1）按每    个月为一期支付。

（2）首期租金      元于签署本合同时支付，以后各期租金提前十五天交付，交付时间分别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前，以此类推，各期租金在交付月的    日前支付。

（3）租金支付至：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第9条 乙方同意支付甲方租赁保证金人民币         元以保证乙方退租时结清所欠租金及其他杂费的义务，该笔租赁保证金由乙方在签署本合同时支付甲方。全部租赁保证金由甲方于本合同终止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抵偿乙方租金或其他杂费后无息返还乙方。

第10条 租赁期间，甲方承担             费，乙方承担          费。
第四章  租赁房屋交付

第11条   甲方应当于        年    月    日向乙方交付房屋钥匙，并按照交割清单由甲乙双方清点房屋现状。

第12条   甲方应当结清本合同签订之前发生的与房屋有关的一切费用。

第五章  租赁房屋装修及返还

第13条   甲方同意乙方因办公需要对房屋进行装修和改造，乙方保证装修和改造方案符合消防及工程安全要求。

第14条   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应在合同终止当日将该租赁物业交付给甲方，乙方须保证房屋内的固定附着物、设备、设施完好无损（自然磨损除外），由于乙方过失造成该租赁物业损失的，由乙方负责修复。

第六章  甲方权利和义务

第15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承诺该房屋为其合法拥有并已具备合法出租的资格。由于甲方不具备合法拥有及出租该房屋，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2、 甲方保证在出租期内房屋及附属设备可以被正常使用，甲方不得无故干涉乙方的正常使用行为。

3、 甲方须提供乙方办理注册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要求提供的有关的材料；如因甲方未能提供相应材料而导致乙方注册失败，则解除本合同，甲方退还乙方所付所有款项。

4、 房屋及所属设施由于自然老化、政府改造等原因造成的维修或更换，由甲方承担。
5、 甲方应按时向物业管理公司缴纳物业管理费，以免影响乙方的权利，如甲方原因未向物业管理公司缴纳物业管理费造成乙方权利受损，乙方有权从租金内扣减直接向物业管理公司缴纳。

6、 如发生出租方权利转让情况或拟变更租赁房屋所有权人、抵押租赁房屋的，甲方应提前四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并保证本合同条款对租赁房屋未来出租方（产权人）继续有效。

第七章  乙方权利和义务

第16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身份资料完事属实并保证在承租期内合法使用该房屋。

2、 按照本合同第三章的规定按时如数支付租金。

3、 乙方未能合法、合理使用租赁房屋，导致房屋损坏的，乙方应当负责维修，并承担费用。

4、 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房屋转租。

5、 在租赁期间，乙方主体发生分立、合并时要提前通知甲方，并保证有关乙方的合同义务由分立、合并后存续的机构承继。

6、 乙方因经营发生的一切责任及后果由乙方独立承担，与甲方无关。

7、 本合同终止时，乙方滞留于房屋内的物品视为乙方放弃，甲方有权处置。

第八章  甲、乙双方的违约责任

第17条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对方的损失。

第18条 甲方延期交付房屋，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双倍日租金的违约金；逾期超过7天则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双倍返还保证金及已付租金。

第19条 合同终止时乙方延期交付房屋，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双倍日租金的违约金，违约金从保证金中扣除。

第20条 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天，则乙方需按应付租金的千分之十支付违约金，拖欠租金超过柒天，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房屋。
第21条 乙方提前解除本合同，应提前90天通知甲方，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22条 甲方提前解除本合同，应提前90天通知乙方，甲方退还乙方解除本合同第二日到合同终止日所有房租及押金，并支付乙方一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

第23条 甲方若逾期退还乙方保证金，每逾期一天，则甲方需按保证金的千分之十支付违约金。

第九章  合同变更、续签

第24条 本合同条款在执行中需要变更的，希望变更的一方应提前书面通知对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

第25条 乙方对租赁房屋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约的权利。更新合同条件时必须合情合理，各方均不许一意孤行、无视行情、损坏对方的利益。本合同到期前2个月，甲、乙双方可就续签合同进行磋商。

第十章  不可抗力

第26条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租赁房屋毁损和造成乙方损失的，或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的，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第十一章  争议解决方式

第27条 因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当事人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任何一方均应通过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二章  本合同的生效及其他

第28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第29条 本合同附件作为本合同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30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签字（盖章）并支付款项后生效，甲方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31条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32条 签署地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附件一：该房屋交割清单
1、 墙面：                                                     
2、 地面：                                                     
3、 房顶：                                                      
4、 房屋格局：                                                 
5、 房门钥匙：                                                     
6、 隔断钥匙：                                                  
7、 邮箱钥匙：                                                 
8、 电卡：                                                 
9、 空调：                                                     
10、 电表数：                                                   
11、 其它：                                                      
甲方：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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